署令第9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进出境旅客行李物品监管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进出境旅客行李物品监管办法

    第一章总 则

    第一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进出境旅客行李物品，必须通过设立海关的地点进境或者出境。

    第三条进出境旅客必须将所带的全部行李物品交海关查验。在交验前，应填写“旅客行李申报单”或海关规定的其它申报单证向海关申报；或按海关规定的申报方式如实向海关申报。

    旅客经由实施“红绿通道”验放制度的海关进出境，应按照海关公布的选择“红绿通道”的规定，选择通道，办理行李物品进境或出境手续。

    第四条查验进出境旅客行李物品的时间和场所，由海关指定。海关查验行李物品时，物品所有人应当到场并负责搬移物品，开拆和重封物品的包装。海关认为必要时，可以单独进行查验。海关对进出境行李物品加施的封志，任何人不得擅自开启或者损毁。

    第五条进出境旅客可以自行办理报关纳税手续，也可以委托他人办理报关纳税手续；接受委托办理报关纳税手续的代理人应当按照本办法对其委托人的各项规定办理海关手续，承担各项义务和责任。

    第六条旅客行李物品，应以自用合理数量为限，超出自用合理数量范围的，不准进境或出境。旅客行李物品，经海关审核，按本办法附件《旅客进出境行李物品分类表》（以下简称《分类表》）规定的范围验放。进出境物品的合理数量和准许各类旅客进出境物品的具体限值、限量及征免税规定，另行制订。

    第七条旅客携运《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进出境物品表》所列的物品进出境，在海关检查以前主动报明的，分别予以没收或者责令退回，并可酌情处以罚款。藏匿不报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处罚。

    旅客携运《中华人民共和国限制进出境物品表》所列物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特别管制的物品进出境，海关按国家有关法规办理。

    第八条旅客以分离运输方式运进行李物品，应当在进境时向海关申报。经海关核准后，自旅客进境之日起六个月内（含六个月，下同）运进。海关办理验放手续时，连同已经放行的行李物品合并计算。以分离运输方式运出的行李物品，应由物品所有人持有效的出境证件在出境前办妥海关手续。

    第九条经海关核准暂时进出境的旅行自用物品，在旅客行李物品监管时限内，由旅客复带出境或进境。海关依照规定凭担保准予暂时免税放行的其它物品，应由旅客在规定期限内，办结进出境手续或将原物复带出境或进境。

    第十条进出境物品所有人声明放弃的物品和自运输工具申报进境之日起逾期三个月（易腐及易失效的物品可提前处理，下同）未办理海关手续的物品，以及在海关监管区内逾期三个月无人认领的物品，均由海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处理。

    第十一条旅客携运属下列情形的物品，海关不予放行，予以退运或由旅客存入海关指定的仓库。物品所有人应当在三个月内办理退运、结案手续。逾期不办的，由海关依照本办法第十条的规定处理。

    （一）不属自用的；

    （二）超出合理数量范围的；

    （三）超出海关规定的物品品种、规格、限量、限值的；

    （四）未办理海关手续的；

    （五）未按章缴税的；

    （六）根据规定不能放行的其它物品。

    第十二条旅客应在旅客行李物品监管时限内，依照本办法和根据本办法制订的其它管理规定，办结物品进出境的海关手续。

    第十三条海关依照本办法和根据本办法制定的其它管理规定免税放行的物品，自物品进境之日起两年内，出售、转让、出租或移作他用的，应向海关申请批准并按规定补税。按规定免税或征税进境的汽车，不得出售、转让、出租或移作他用。在汽车运进使用两年后，因特殊原因需要转让的，必须报经海关批准；其中免税运进的，应按规定补税。

    第十四条进境旅客携带“境外售券、境内提货”单据进境，应向海关申报，海关办理物品验放手续时，连同其随身携带的实物合并计入有关征免税限量。

    第十五条涉及特定地区、特定旅客和特定物品进出境的管理规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授权有关海关依照本办法的原则制订，经海关总署批准后，予以公告实施。

    第十六条进出境旅客未按本办法或根据本办法制订的其它管理规定办理进出境物品的申请、报关、纳税以及其它有关手续的，有关物品不准进境或出境。对违反本办法并构成走私或违反海关监管规定行为的，海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给予处罚。

    　

 第二章短期旅客

(本规定已根据署监[1996]652号海关总署关于调整《旅客进出境行李物品分类表》的通知，署监[1996]648号海关总署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中国籍旅客进出境行李物品的管理规定》的通知调整。正文附后。)

    第十七条短期旅客携带进出境的行李物品应以旅行需用物品为限。

    短期旅客中的居民和非居民中的中国籍人携带进境属于《分类表》第三、四、五类物品，海关按照规定的限值、限量予以征税或免税放行。短期旅客中的其他非居民携带进境属于《分类表》第三、四、五类物品，海关按本办法第九条规定办理。

    经常进出境的边境居民，边境邮政、运输机构工作人员和边境运输工具服务人员，以及其他经常进出境的人员，携带进出境的物品，除另有规定者外，应以旅途必须应用的物品为限。未经海关批准，不准带进属于《分类表》第三、四、五类物品。

    持特殊通行证件来往香港、澳门地区的短期旅客进出境行李物品的管理规定，海关依据本办法另行制订的规定办理。

    　

第三章长期旅客

    第十八条长期旅客中的非居民进境后，在规定期限内报运进境其居留期间自用物品或安家物品，应事先向主管海关提出书面申请，海关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管部门签发的长期居留证件（或常驻户口登记证件）、其他批准文件和身份证件，办理审批验放手续。

    上述人员在办妥上述手续前进出境或在境内居留期间临时出、进境携带的物品，海关依照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办理。

    第十九条长期旅客中的居民进出境行李物品的管理规定，根据本办法另行制订。

    　

第四章定居旅客

    第二十条获准进境定居的旅客在规定期限内报运进境安家物品，应事先向主管海关提出书面申请，并向海关交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管部门签发的定居证明或批准文件办理审批手续。经核准，其在境外拥有并使用过的数量合理的自用物品，准予免税进境；自用小汽车准予每户征税进境一辆。旅客持主管海关的书面通知，到物品进境地海关办理验放手续。

    进境定居旅客自进境之日起，居留时间不满二年，再次出境定居的，其免税携运进境的安家物品应复运出境，或向海关补税。

    第二十一条获准出境定居的旅客携运出境的安家物品，除国家禁止或限制出境的物品需按有关规定办理外，均可予以放行。

    　

第五章过境旅客

    第二十二条过境旅客未经海关批准，不得将物品留在境内。

    第二十三条进境后不离开海关监管下的交通工具或海关监管区直接出境的旅客，海关一般不对其行李物品进行查验，但必要时，海关可以查验。

    第二十四条过境旅客获准离开海关监管区，转换交通工具出境的，海关依照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办理。

    　

第六章附则

    第二十五条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的人员携运进出境的行李物品，另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制定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六条本办法的附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根据具体情况修订发布实行。

    第二十七条本办法下列用语含义：

    “非居民” 指进境居留后仍回到境外其通常定居地者。

    “居民” 指出境居留后仍回到境内其通常定居地者。

    “旅客” 指进出境的居民或非居民。

    “短期旅客”指获准进境或出境暂时居留不超过一年的旅客。

    “长期旅客”指获准进境或出境连续居留时间在一年以上（含一年）的旅客。

    “定居旅客”指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主管部门签发的进境或出境定居证明或批准文件，移居境内或境外的旅客。

    “过境旅客”指持有效过境签证，从境外某地，通过境内，前往境外另一地的旅客。

    “行李物品”指旅客为其进出境旅行或者居留的需要而携运进出境的物品。

    “自用” 指旅客本人自用、馈赠亲友而非为出售或出租。

    “合理数量”指海关根据旅客旅行目的和居留时间所规定的正常数量。

    “旅客行李物品监管时限”指非居民本次进境之日始至最近一次出境之日止，或居民本次出境之日始至最近一次进境之日止的时间。

    “分离运输行李” 指旅客在其进境后或出境前的规定期限内以托运方式运进或运出的本人行李物品。

    “征免税” 指征收或减免进出口关税（即进口旅客行李物品和个人邮递物品税）。

    “担保” 指以向海关缴纳保证金或提交保证函的方式，保证在规定期限内履行其承诺的义务的法律行为。

    第二十八条本办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解释。

    第二十九条本办法自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一日起实施。

    原对外贸易部１９５８年９月２９日（５８）关行林字第９８５号命令发布的《海关对进出境旅客行李物品监管办法》同时废止。

    本办法附件：《旅客进出境行李物品分类表》略

    　

    　

    附件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进出境旅客行李物品监管办法》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我署制订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进出境旅客行李物品监管办法》（以下简称《监管办法》）。为便于贯彻执行，现对新的《监管办法》说明如下：

    一、《监管办法》根据国际上惯用的办法，将旅客分为居民、非居民两大类，又按时间长短将两类旅客分为“长期旅客”（一年以上）和“短期旅客”（一年以下）两种。我国海关多年来所谓华侨等四种人，港、澳、台同胞，国外藏胞，出干，留学生，外商常驻机构人员，外国专家等具体列名旅客都可以分别归入上述两大类旅客中去。因此，在今后随着条件的不断成熟，逐步通过合并和统一验放规定，取消复杂的旅客分类，简化验放手续。除居民、非居民外，《监管办法》将定居旅客和过境旅客单列了出来，以明确海关对其行李物品的管理规定。

    二、《监管办法》第四条明确规定了旅客交验行李物品的义务，即海关查验行李物品时，物品所有人应当到场并负责搬移物品，开拆和重封物品的包装。今后在旅检现场查验旅客行李物品时，一般应由旅客搬移其物品，开拆和重封物品的包装，以避免关员损坏旅客物品等情事的发生。

    三、为便于海关管理，改变旅客凭原进境或出境申报，有权带出或带进限制性物品，却没有有效期限的弊端，《监管办法》中增加了“旅客行李物品监管时限”的规定，以利于海关对国家限制性物品进出境的管理。

    四、为便于海关对非居民中长期旅客进境免税物品备案管理工作的有效进行，《监管办法》对汽车和免税物品进境后，以出售、出租等形式移作他用的管理作了严格规定，主要是因为对这类人员（如外商常驻机构人员、三资企业人员）带进的、供自用的重点物品免税待遇优厚，出售和出租等情事较多，必须加强管理。同时也和海关对免税货物的管理时限相配套。

    五、《监管办法》第十六条规定了对特定地区、特定旅客及特定物品的管理规定，主要是考虑到个别地区情况特殊，在执行海关总署统一发布的法规的同时，需要制订一些地区性、临时性的特殊规定。

    今后，各海关在严格执行海关总署统一发布的有关法规的同时，如需制订具体实施办法或制订适合于本地区、本口岸的特殊性或临时性规定时，应报经海关总署批准后，对外公布实施，以利于海关政策规定的对外一致性。

    六、《监管办法》对定居旅客作了新的规定，持定居证明，即取得合法的永久居留权，移居进境或出境时，海关方视其为定居旅客，并按规定验放其安家物品。

    七、《监管办法》对自用合理数量下了明确的定义。规定旅客进出境行李物品的合理数量和各类旅客携运进出境物品的具体限量、限值由海关总署另行规定。《监管办法》统一了各类旅客行李物品分类表，简化、调整了部分物品的归类和限值。有利于今后根据统一的物品分类制订和修改各单项规章。在附则中规定了海关总署可以根据情况对办法附件随时加以修订。

    对退运物品办理手续的期限，《监管办法》将原六个月改为三个月，以避免由于旅客流量不断增加而造成退运物品积压，给海关工作带来困难。促使旅客尽快办结有关手续。 

    　

    　

海关总署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中国籍旅客进出境行李物品的管理规定》的通知

    　

广东分署，各直属海关：

    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改革和调整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国发[1995]34号），适应扩大开放新形势，简化各类进出境旅客分类，方便广大旅客进出境，规范海关对进出境旅客行李物品的管理，以逐步建立既符合国际惯利又适应我国国情的对进出境旅客行李物品监管制度，我们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中国籍旅客进出境行李物品的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现予下达。请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第 58号令于1996年8月10日对外公布，自 1996年8月15日起实施。现将执行中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本《规定》适用于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等有效旅行证件进出境的旅客，包括因公和因私出国人员等各类中国籍居民旅客和华侨、港、澳、台胞等各类中国籍非居民旅客。

    二、鉴于经常进出境旅客和出境旅游旅客（如短期内多次来往香港、澳门地区的旅客、"港澳游"、边境旅游待游客）以及边境居民等情况特别，为加强管理，授权拱北、九龙、南宁、昆明、乌鲁木齐、呼和浩特、满洲里、长春、大连、哈尔滨等海关根据本关区实际情况，按照《规定》第九条明确的海关只放行他们旅途必需物品的原则，另行制订管理规定，报总署批准后对外公布实施。

    三、《规定》对各类中国籍旅客进出境行李物品验放管理较以往有关规定均作了程度不同的放宽，设置了统一的"限量表"，尤其将历来单列的限制较严的港澳旅客行李物品管理规定合并其中，放宽了对这部分旅客行李物品征免税限量，照顾了港澳旅客正常合理需要，使港澳旅客享受着与其他中国籍非居民旅客（如华侨、台湾同胞等）一样的"国民待遇"，充分体现了"一国两制"和"一视同仁"的方针。这对于争取港澳同胞，保证 `97和 `99顺利回归，促进港澳繁荣、稳定与发展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四、旅客携带物品超出规定免税或征税限量的，经海关审核准予征税放行，但对超出部分的征税数量，不得超过规定准予免税或征税的限量。

    准予征税放行的第三类物品单一品种限自用合理数量；免税的，公历年度内同一品种不得重复。

    五、对旅客中的重要统战工作对象或其他特殊对象，需要予以特别照顾的，海关验凭有关地、市级接待部门出具的证明，提供进出境便利。

    六、对华侨、台胞等中国籍旅客"按公历年度首次进境"验放物品的做法予以废止。今后，对上述旅客不再区分是否属公历年度内首次进境，均按《中国籍旅客带进物品限量表》的规定验放其行李物品。这便于识别，各关验放物品后，应在旅客护照底页沿底线自左向右加盖年份章（直径0.5cm,各关自行刻制）。

    七、对国务院国发[1995]34号通知明确暂予保贸免税物品规定的我驻外外交机构人员、留学人员、访问学者、劳务人员、援外人员和远洋船员，海关仍按署监 [1996]208号和240号通知的规定办理其进出境行李物品的验放手续。对其中的我驻外外交机构人员、留学人员、访问学者进境物品，仍按国务院国函[1989]59号文件规定最多连续免税四年。

    留学人员、访问学者在外学习进修一年以上学成回国工作的，仍按现行规定准予在本人免税限量内购买免税国产汽车１辆。

    八、留学人员、访问学者所持证明、证件不符要求、或在留学期间临时进出境，或自毕（结）业之日起在外滞留时间超过一年回国的，对其进境行李物品，海关一律验凭其所持证件办理验放手续。

    九、旅客在境内免税外汇商品经营单位购买的《限量表》第一类物品，免税总值限完税价格人民币 2,000元，单一品种限自用合理数量，第一类列名物品单一品种单价超出 2,000元的，准予免税购买一件；对征税购买的，予以从宽掌握。

    对旅客携带进境的第一类物品，和在境内免税外汇商品经营单位购买的第一类物品，可不合并计算。

    十、鉴于委托代办和集体办理免税外汇商品手续问题较多，为加强监管，防止漏洞，对旅客在免税外汇商品经营单位购买免税外汇商品，应由本人向海关办理有关手续；对持多本护照、单证集体购买的，海关不予受理。海关办理验放手续中，应注意发现持变造护照套购免税外汇商品的情事，一经发现，即予扣留证件立案调查，并及时报署。免税外汇商品经营单位供应对象仍按现行有关规定执行。各关应根据《完税价格表》对免税外汇商品经营单位现行销售的商品按新的物品"分类表"重新审定归类。

    十一、本通知实施后，以往所发文件规定凡与本通知及所附《规定》内容相抵触的，一律予以废止。随本通知附发的《废止文件清单》（见附件二），请与《规定》同时对外公布。

    附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中国籍旅客进出境行李物品的管理规定

    附件二：废止文件清单

    　

    　

    一九九六年八月五日

    附件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中国籍旅客进出境行李物品的管理规定

    　

    第一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及其他有关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本规定适用于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等有效旅行证件出入境的旅客，包括公派出境工作、考察、访问、学习和因私出境探亲、访友、旅游、经商、学习等中国籍居民旅客和华侨、台湾同胞、港澳同胞等中国籍非居民旅客。

    第三条中国籍旅客携运进境的行李物品，在本规定所附《中国籍旅客带进物品限量表》（简称《限量表》，见附件１）规定的征税或免税物品品种、限量范围内的，海关准予放行，并分别验凭旅客所持有效出入境旅行证件及其他有关证明文件办理物品验放手续。对不满16周岁者，海关只放行其旅途需用的《限量表》第一类物品。

    第四条中国籍旅客携运进境物品，超出规定免税限量仍属自用的，经海关核准可征税放行。

    第五条中国籍旅客携带旅行自用物品进出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进出境旅客旅行自用物品的管理规定》办理验放手续。

    第六条获准进境定居的中国籍非居民旅客携运进境其在境外拥有并使用过的自用物品及车辆，应在获准定居后三个月内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主管部门签发的定居证明，向定居地主管海关一次性提出申请。上述自用物品中，除本规定所附《定居旅客应税自用及安家物品清单》（见附件２）所列物品需征税外，经海关审核在合理数量范围内的准予免税进境。其中完税价格在人民币 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含5,000元）的物品每种限１件。自用小汽车和摩托车准予每户进境各１辆，海关照章征税。获准进境的自用物品及车辆，应自海关批准之日起六个月内从批准的口岸运进，物品进境地海关凭定居地主管海关的批准文件，对其中的机动交通工具，同时凭旅客填具的"进口货物报关单"办理验放手续。

    第七条定居旅客自进境之日起，居留时间不满二年，再次出境定居的，其免税携运进境的自用物品应复运出境，或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入境旅客行李物品和个人邮递物品征收进口税办法》向海关补缴进口税。再次出境定居的旅客，在外居留不满二年，重新进境定居者，海关对其携运进境的自用物品均按本规定第三条办理。

    第八条进境长期工作、学习的中国籍非居民旅客，在取得长期居留证件之前，海关按照本规定验放其携运进出境的行李物品；在取得长期居留证件之后，另按海关对非居民长期旅客和常驻机构进出境公、私用物品的规定办理。

    第九条对短期内多次来往香港、澳门地区的旅客和经常出入境人员以及边境地区居民，海关只放行其旅途必需物品。具体管理规定授权有关海关制订并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批准后公布实施。

    前款所述"短期内多次来往"和"经常出入境"指半个（１５日）内进境超过１次。

    第十条除国家禁止和限制出境的物品另按有关规定办理外，中国籍旅客携运出境的行李物品，经海关审核在自用合理数量范围内的，准予出境。

    第十一条中国籍旅客进出境行李物品，超出自用合理数量及规定的限量、限值或品种范围的，除另有规定者外，海关不予放行。除本人声明放弃外，应在三个月内由本人或其代理人向海关办理退运手续；剑期不办的，由海关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处理。

    第十二条旅客进出境时应遵守本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授权有关海关为实施本规定所公告的其它补充规定。违者，海关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三条本规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规定自1996年8月15日起实施。 

    附件１：中国籍旅客带进物品限量表（略）

    附件２：定居旅客应税自用物品及安家物品清单（略）

   　

    附件二：废止文件清单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赴港澳旅行团成员办理海关手续须知》(1984年7月31日海关总署[84]署行字第626号文发布)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关于对探亲朝观和自费朝观人员进出境行李物品验放问题的通知》( [85]署行411号发布)

    三、《海关对回国探亲华侨进出境行李物品的管理规定》([85]署行字第800号发布)

    四、《海关对来往香港或者澳门的旅客行李物品的管理规定》([79]贸关行字第205号发布,1988年9月20日海关总署修订)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前往港澳地区旅游人员进出境行李物品管理的公告》(1988年9月20日海关总署[88]署行字第479号文发布)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台湾同胞进出境行李物品的管理规定》([88]署监二了第1281号修订发布)

    七、"《进口免税物品登记》的发放和管理办法"([89]署监二字第739号发布)

    八、《海关对出境旅游人员出入境行李物品的管理规定》([1990]1302号发布)

    九、《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中国籍居民出入境行李物品的管理规定》(1992年5月25日海关总署31号令发布)

    十、《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对在外留学人员回国携带进境行李物品给予优惠的通知》(署监二 [1992]1480号发布)

    十一、《中国籍旅客免税物品限量表》 (海关总署1994年11月25日修订)

   　

海关总署关于调整《旅客进出境行李物品分类表》的通知

    　

广东分署，各直属海关、院校：

    为贯彻国务院批准的行邮税调整方案，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合理减轻税负，我署已对"入境旅客行李物品和个人邮递物品完税价格表"进行适当调整。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深化海关对进出境物品管理的改革，适应扩大开放新形势，我署对现行《旅客进出境行李物品分类表》（以下简称《分类表》进行了修订；现下发你关。衣随公告稿（见附件一）将修订后的《分类表》（见附件二）于1996年8月10日对外公告,自 1996年8月15日起执行。执行中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分类表》将原四类物品改为三类，取消第四类。其中第一类物品限值由人民币500元以下调整为 1000元以下（含1000元）；第三类物品限值维持 1,001-5,000元（含5,000元）不变。

    二、《分类表》第一、二类物品中的列名物品，不再按值归类管理。

    三、《分类表》系海关总署制定各类旅客进出境行李物品限量的基础，具体验放尺度按照有关专门规定及其所附限量表执行。

    超出《分类表》所列最高限值）即：完税价格人民币5,000）的物品，不视为旅客行李物品。除另有规定者按有关规定办理外，经海关特准可予以征税放行。

    本通知及其所附《旅客进出境物品分类表》实施之日起，我署于1994年11月25日修订实施的《旅客进出境物品分类表》予以废止。

    　

    附件：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公告

    ２、旅客进出境物品分类表（略）

    　

    　

    一九九六年八月五日

    　

    附件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公告

    　

    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通知：为进一步规范进出境旅客行李物品管理，现决定对《旅客进出境行李物品分类表》进行调整。调整后的《旅客进出境行李物品分类表》（见附件）自1996年8月15日起执行??994年11月25日海关总署修订《旅客进出境行李物品分类表》同时废止。

    特此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

    一九九六年八月十日

